





罗政办发〔2021〕2号




罗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罗平县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
培训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的通知

[bookmark: _Hlk25396107]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有关单位：
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罗平县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罗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月25日        

[bookmark: _GoBack]罗平县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稳就业” “保居民就业”的决策部署，全面提升全县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促进全县农村劳动力多渠道、高质量转移就业和持续增收，助推重点产业发展，助力脱贫成效巩固和乡村振兴，根据《曲靖市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曲政发〔2020〕45号）精神，结合罗平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围绕“强化精准对接、促进稳定就业、提高就业质量、实现持续增收”目标，按照“政府主导、就业导向、立足产业、市场需求、精准培训”的原则，聚焦“三张牌”、重点产业发展和“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地用工需求，深化农村劳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开展农村劳动力普遍性就业培训的基础上，面向农村劳动力精准开展多类别、高质量、有保障的职业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水平，促进农村劳动力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工作目标
2020－2022年，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10000人次以上，其中，通过培训取得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 6700人次以上，取得专项职业能力证书3300人次以上，通过培训取得证书后未就业人员就业率达90%以上，已就业人员劳动报酬明显提高，推动全县农村劳动力由“体能型”向“技能型”转变。
三、主要任务
（一）开展就近就地就业农业技能培训2000人次以上。对“不愿外出、不能外出”的农村劳动力，重点围绕“绿色食品牌”和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需求，开展农村致富带头人、种植养殖、农村电子商务、农特产品营销、实用技术等培训。其中，开展农村致富带头人培训400人次以上；开展高素质农民、种植养殖、农机操作等培训1000人次以上；开展农村电子商务、农特产品营销等培训500人次以上；开展实用技术、乡土科技人才等培训100人次以上。
（二）开展省内就业产业发展需求技能培训3800人次以上。对“有外出意向，但只愿省内就业”的农村劳动力，重点围绕“绿色能源牌”“健康生活目的地牌”和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开展工业、建筑业、服务业所需工种培训。其中，开展电子产品加工、金属热处理、铝和铝合金熔铸等培训100人次以上；开展水泥生产、化工总控和农药生产等培训100人次以上；开展砌筑工、混凝土工、钢筋工、架子工、土木工、物业管理等培训800人次以上；开展健康管理、家政服务、育婴员、保育员等培训1500人次以上；开展现代商务物流、快递服务等培训500人次以上；开展餐饮服务、食品加工等培训300人次以上；开展服务礼仪、观光车驾驶、民族歌舞表演、民族手工艺品制作、保健按摩等培训500人次以上。
（三）开展省外转移就业岗位技能培训4200人次以上。对有意向到省外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结合“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地的产业发展和企业用工需求，重点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嵌入式”岗位技能培训4200人次以上。
四、工作措施
（一）依托各类职业培训机构开展全方位技能培训。鼓励具有职业培训资质的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省内外职业院校按有关规定参加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对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和有一定技能基础的农村劳动力，采取全脱产、全封闭等方式，开展砌筑工、电工、焊工、机修工等中级工以上技能等级工种培训1000人次以上，所需资金实行全额支付。对文化水平不高或技能基础薄弱的农村劳动力，利用非农忙时节，采取“送教到点、送学到户、送技到人”等方式开展培训，补贴性技能培训5000人次以上，其中，通过培训取得初级工以上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2300人次以上，取得专项职业能力证书2700人次以上。
（二）依托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岗前技能培训。鼓励和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同省内外职业培训机构开展合作，结合“春风行动”“百日行动” “沪滇劳务协作”等活动，根据企业岗位所需技能要求，组织对有意向到省外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开展“订单式”“定向式” “嵌入式”技能培训2200人次以上，其中，通过培训取得初级工以上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2000人次以上，取得专项职业能力证书200人次以上。
（三）依托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开展在岗技能提升培训。鼓励和支持用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扶贫车间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对吸纳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开展技能培训和对符合条件人员开展以工代训，鼓励企业设立职工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组织具备劳动合同关系或者事实劳动关系的农村劳动力开展在岗技能培训，共培训1300人次以上，其中，通过培训取得初级工以上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900人次以上，取得专项职业能力证书400人次以上。
（四）依托省外职业院校开展实用技能培训。加强与友好城市、劳务协作地、罗平籍农村劳动力集中务工地等的协调对接， 争取当地政策支持，根据企业生产经营岗位所需技能要求，依托省外职业院校等培训机构，开展省外务工人员实用技能提升培训并取得初级工以上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500人次以上。
（五）抓实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发证工作。进一步强化协调服务，加大技能培训后发证工作力度，确保农村劳动力持证上岗、以技增收。各类职业培训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的培训，培训结束后，由培训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协调鉴定机构或同类企业技能认定中心进行技能等级认定，认定合格的颁发相应证书。各类企业开展的培训，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设立技能等级认定中心，依据国家技能等级标准自主认定，认定合格的颁发相应证书。对中小微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扶贫车间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开展的培训，由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协调鉴定机构或同类企业技能认定中心进行技能等级认定，认定合格的颁发相应证书。对已经具备一定技能但未持证的农村劳动力，由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协调鉴定机构或同类企业技能认定中心进行技能等级认定，认定合格的颁发相应证书。
五、支持政策
积极争取国家、省惠企惠民就业培训有关政策和资金支持， 整合技能提升行动资金和就业补助资金2000万元以上，用于支持实施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三年行动。
（一）农村劳动力补助政策。农村劳动力可免费参加由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组织开展的技能培训。农村劳动力自费参加技能培训取得证书后，可凭证书种类，向户籍地、常住地或求职就业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按规定申报培训补贴，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根据证书种类，给予800元至6000元培训补贴和不超过150元鉴定补贴。对参加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的贫困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两后生”中的农村学员，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给予培训期间每人每天60元生活费补贴和20元交通补贴。
（二）职业培训机构补助政策。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取职业培训机构开展培训的，由培训机构垫付培训费用，培训结束并取得证书后，可向审批培训计划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领培训补贴。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根据证书种类、培训合格率，给予每人次800元至6000元培训补贴和不超过150元鉴定补贴。对贫困劳动力开展项目制培训的，可申请预拨50%的培训补贴资金。
（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补助政策。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并开展培训的，培训结束并取得证书后，可向审批计划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报培训补贴。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根据证书种类，给予每人次800元至6000元培训补贴和不超过150元鉴定补贴。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扶贫车间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的，以及参保企业吸纳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的，按照每人每月不超过500元的标准给予职业培训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
（四）村组干部补助政策。对村（社区）、村（居）民小组干部组织动员农村劳动力参加技能培训并取得证书的，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一定资金，用于村组干部的服务性补贴。
六、组织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县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对全县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工作的组织领导，要强化统筹协调、督促指导，会同发改、财政、教体、扶贫、住建、文旅、市场监管、农业农村、工信商科、卫健、退役军人事务等部门，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群团组织，工商联、个私协、行业协会等沟通协调，全力抓实培训调查摸底、培训计划、招标、管理及培训后就业等各环节工作，有序推进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三年行动。各乡镇（街道）、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职尽责，分解细化目标任务，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全面完成各项培训任务；各行业部门要负责本行业内培训人员的组织召集、工种选择、培训后的就业推荐等。
（二）强化资金管理。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规范资金申报、拨付程序，严格按培训任务落实情况审核拨付培训资金，定期向社会公开资金使用情况，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和专项审计工作，确保专款专用、资金安全。
（三）强化宣传发动。各有关部门要多渠道广泛宣传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的重要意义和政策支持等，引导帮助农村劳动力转变思想观念、树立市场意识，凝聚技能成才、技能致富的思想认识。要着力宣传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的待遇差别，推广优秀技能人才典型事迹，带动身边广大农村劳动力学技能、学技术，养成依靠技能勤劳致富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营造崇尚技能、尊重劳动的良好氛围。
（四）建立培训统计制度。由县人社局牵头负责全县各类培训统计工作；县扶贫办、县总工会、县妇联、团县委、县工信商科局、县农业农村局、县住建局、县文旅局、县卫健局、县残联等部门每季度末报送行业培训相关台账。
（五）强化督查问效。县就劳动力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会同有关部门，定期不定期开展督促检查，按月通报农村技能培训工作情况，对工作措施不力、工作推进缓慢的督促限期整改，整改不力的按有关规定严肃追责问责。

附件：1.罗平县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三年行动（2020－2022 年）任务分解表
      2.各乡镇（街道）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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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平县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三年行动（2020－2022 年）任务分解表

	序号
	培训类别
	培训任务数（人次）
	2020 年任务数（人次）
	2021年任务数（人次）
	2022年任务数（人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1
	农村致富带头人培训
	400
	110
	110
	180
	县扶贫办
	县人社局、团县委，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2
	高素质农民、种植养殖、农机操作等培训
	1000
	350
	350
	300
	县农业农村局
	县人社局、县工信商科局，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3
	实用技术、乡土科技人才等培训
	100
	40
	40
	20
	县工信商科局
	县人社局、县农业农村局，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4
	农村电子商务、农特产品营销、现代商贸物流、快递服务等培训
	1000
	400
	400
	200
	县工信商科局
	县人社局、县邮政局、团县委，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5
	餐饮服务、食品加工等培训
	300
	100
	100
	100
	县市场监管局
	县人社局、县农业农村局，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6
	电子产品加工、金属热处理、铝和铝合金熔铸、水泥生产、化工总控和农药生产等培训
	200
	50
	50
	100
	县工信商科局
	县人社局，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7
	砌筑工、混凝土工、钢筋工、架子工、土木工、物业管理等培训
	800
	250
	250
	300
	县住建局
	县人社局，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8
	健康管理、育婴员、保育员等培训
	600
	200
	200
	200
	县卫健局
	县人社局、县民政局，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9
	家政服务等培训
	900
	300
	300
	300
	县妇联
	县人社局、县发改局、县总工会，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10
	服务礼仪、观光车驾驶、民族歌舞表演等培训
	350
	140
	140
	70
	县文旅局
	县人社局、县市场监管局、县教体局，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11
	民族手工艺品制作、保健按摩等培训
	150
	50
	50
	50
	县残联
	县人社局、县民宗侨局，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12
	省外转移就业岗位技能培训
	4200
	1510
	1510
	1180
	县人社局
	县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合   计
	10000
	3500
	35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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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平县2020－2022年各乡镇（街道）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任务分解表

	序号
	       年度
      
    
       取证
       类别


乡镇(街道)
	2020年任务数（人次）
	2021年任务数（人次）
	2022年任务数（人次）
	合计

	
	
	小计
	职业资格证
（技能等级证）
	专项职业
能力证
	小计
	职业资格证
（技能等级证）
	专项职业
能力证
	小计
	职业资格证
（技能等级证）
	专项职业
能力证
	

	
	
	
	　
	其中：
免费培训
	
	
	　
	其中：
免费培训
	
	
	　
	其中：
免费培训
	
	

	1
	阿岗镇
	420 
	290 
	50 
	130 
	350 
	290
	75 
	60 
	360 
	220 
	0
	140
	1130

	2
	板桥镇
	320 
	215 
	35 
	105 
	250 
	210
	55 
	40 
	280 
	180 
	0
	100
	850

	3
	大水井乡
	210 
	155 
	25 
	55 
	350 
	210
	35 
	140 
	180 
	115 
	0
	65
	740

	4
	富乐镇
	270 
	190 
	30 
	80 
	240 
	180
	45 
	60 
	230 
	150 
	0
	80
	740

	5
	九龙街道
	450 
	320 
	50 
	130 
	240 
	180
	80 
	60 
	380 
	240 
	0
	140
	1070

	6
	旧屋基乡
	120 
	85 
	15 
	35 
	160 
	80 
	20 
	80 
	100 
	65 
	0
	35
	380

	7
	腊山街道
	250 
	180 
	30 
	70 
	250 
	170 
	40 
	80 
	210 
	135 
	0
	75
	710

	8
	老厂乡
	350 
	250 
	40 
	100 
	420 
	290 
	60 
	130 
	310 
	190 
	0
	120
	1080

	9
	鲁布革乡
	120 
	85 
	15 
	35 
	230 
	80 
	20 
	150 
	100 
	65 
	0
	35
	450

	10
	罗雄街道
	300 
	190 
	30 
	110 
	360 
	200
	50 
	160 
	260 
	165 
	0
	95
	920

	11
	马街镇
	350 
	250 
	40 
	100 
	300 
	230
	60 
	70 
	300 
	190 
	0
	110
	950

	12
	长底乡
	120 
	85 
	15 
	35 
	200 
	80
	20 
	120 
	100 
	65 
	0
	35
	420

	13
	钟山乡
	220 
	155 
	25 
	65 
	150 
	110
	40 
	40 
	190 
	120 
	0
	70
	560

	合  计
	3500
	2450 
	400 
	1050 
	3500 
	2310
	600 
	1190 
	3000 
	1900 
	0
	11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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